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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公告
大坟山沿综合市场有夜市烧烤、餐饮早点商位进行招租。另有

菜场剩余猪肉、冷冻食品、蔬菜等商位同时招商。具体事项详见市场
招商简章。

报名时间：2024年6月27至6月28日。
投标时间：2024年6月30日。
招商电话：13906794268（694268）。

永康市东城街道大坟山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2024年6月26日

移坟公告
因黄坟水厂迁扩建工程建设，需迁移坐落在塔塘山北侧、塔石村南侧山坡上的相邻

两穴坟墓，现寻其坟主，并将坟墓于2024年7月25日前迁移，逾期将作无主坟处理。望

相 关 人 员 见 公 告 后 速 与 永 康 市 人 民 政 府 西 城 街 道 办 事 处（0579-87170032，

13429080125）或永康市水投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（0579-89285266，15857992804）

联系，协商相关事宜。请相互转告。

永康市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

永康市水投水资源管理有限公司

2024年6月26日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203号

朱海波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卫星
路四弄 2 幢 1 单元 301 室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柳建勇与被告朱海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4）浙

0784 民初 203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

由被告朱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

归还原告柳建勇借款 197000 元及利息（利

息从 2013 年 4 月 17 日起按年利率 12%计

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）。如被告朱海波未按

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

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7962 元，公告费

400 元，合计 8362 元，由被告朱海波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

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

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

送达之日起十五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
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26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蔡俊杰、吕亚亚的申

请，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裁定受理了浙江腾
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

已指定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

管理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浙江腾

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

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止，向

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

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

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

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

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

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腾世国际

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

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浙江腾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投资人、

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7 月
3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

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

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

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
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

上述义务的，需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本

院定于 2024 年 8 月 9 日 8 时 50 分在永康

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

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8 时 40 分至 8
时50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

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

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

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

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望春东路 90 号六楼，

（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），邮编：
321300，联 系 人 ：胡 芳 萍 ，联 系 电 话 ：
13967457821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28号

本院根据吕婷婷的申请于 2024 年 6 月

19 日裁定受理吕婷婷（1983 年 11 月出生，
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

一案，并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吕婷婷

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

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

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

吕婷婷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

工具时，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

卧、轮船二等以上舱位、G 字头高速动车组

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

（二）在三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

夫球场等场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

者新建、扩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

写字楼、宾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

动车辆；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

费私立学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

理财产品；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

费行为。吕婷婷的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7
月 29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【债权申报地
址及通讯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
大厦 27 楼 A01 室、A03 室（浙江三星律师
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李群杰、
陈 如 意 ，联 系 电 话 ：13588602504、
15024587986】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

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
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

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
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
的费用。吕婷婷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

应当向吕婷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

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8
月 8 日上午 8 时 5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

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

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吕婷婷个人债务集

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

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

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

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

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

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

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

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

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29号

本院根据金跃文的申请于 2024 年 6 月

19日裁定受理金跃文（1981年4月出生，浙
江省永康市唐先镇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

案，并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金跃文个

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受

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

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金

跃文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工

具时，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卧、

轮船二等以上舱位、G 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

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（二）

在三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

场等场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

建、扩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写字

楼、宾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动车

辆；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费私

立学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

产品；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

为。金跃文的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7 月 29
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【债权申报地址及通
讯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
27 楼 A01 室、A03 室（浙江三星律师事务
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李群杰、陈如
意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13588602504、
15024587986】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

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
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

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
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
的费用。金跃文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

应当向金跃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

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8
月 8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

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

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金跃文个人债务集

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

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

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

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

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

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

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

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

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25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

公司的申请，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裁定受理

了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和解一案，

并已指定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为管理人。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

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7
月29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

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

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

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

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

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

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

财产。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的投资人、

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7 月
29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

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

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

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
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

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

院定于 2024 年 8 月 8 日 9 时 50 分在永康

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

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9 时 40 分至 9
时50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

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

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

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

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
地址及通讯地址：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
西 路 172 号 亿 兆 大 厦 1414 室 ；邮 编 ：
312000；联系人：周超 15068522147；现
场申报时间：工作日 9：00—11：30，13：
30—17：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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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体育馆旁有 500 至 3000

平 方 米 出 租 ，也 可 分

租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735708390，698390。

厂房出租
花 川 标 准 厂 房 一 楼

1500㎡，二 楼 1500㎡，

变 压 器 200KV，空 地

多 ，大 型 车 辆 出 入 方

便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905892447，672447。

厂房出租
花川工业区一楼 800 平

方米厂房出租。电话：

13305790189。

声 明
永 康 徐 波 医 疗 美 容 诊

所 遗 失 2023 年 4 月 20

日 永 康 市 卫 生 健 康 局

核 发 的 诊 所 备 案 凭

证 ， 备 案 编 号 ：

MA7FKYTD63307841

7D2212，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永 康 市 香 樟 名 苑 业 主
大 会 （ 编 码 ：
3307841025393） 遗 失
公章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永 康 市 香 樟 名 苑 业 主
大 会 （ 编 码 ：
3307841025539） 遗 失
公章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永 康 市 香 樟 名 苑 业 主

委 员 会遗失公章一枚，

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永 康 市 香 樟 名 苑 业 主

大 会遗失公章一枚，声

明作废。


